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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定稿 )  
第五届观塘区议会属下  
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 
第二十三次会议记录  

 
日期： 2 0 1 9 年 7 月 2 5 日 (星期四 )  
时间：下午 2 时 3 0 分  
地点：九龙观塘观塘道 3 9 2 号创纪之城 6 期 2 0 楼 0 5 - 0 7 室  
     观塘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
 
出席者：  

 
委 员  

 
吕 东 孩 先 生 ,  M H (副 主 席 )  金  坚 女 士  
欧 阳 均 诺 先 生  黎 树 濠 太 平 绅 士 ,  BBS ,  M H  
毕 东 尼 先 生  苏 丽 珍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
陈 俊 杰 先 生  谭 肇 卓 先 生  
陈 华 裕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邓 咏 骏 先 生  
郑 景 阳 先 生  谢 淑 珍 女 士  
郑 强 峰 先 生  黄 子 健 先 生  
张 姚 彬 先 生  黄 春 平 先 生 ,  M H  
洪 锦 铉 先 生 ,  M H  叶 兴 国 太 平 绅 士 ,  BBS ,  M H  

 
增 选 委 员  

 
陈 嘉 欣 女 士  
张 家 华 先 生  

何 荣 添 先 生 ,  M H  

 
政 府 部 门 代 表  

 
梁 溢 景 先 生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 
邓 庆 佳 先 生  环 境 保 护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区 域 东 ) 3  
张 富 源 先 生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观 塘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1  
陈 国 安 先 生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东 九 龙 四 )  
关 以 立 先 生  水 务 署 工 程 师 /九 龙 区 (分 配 4 )  
黄 升 鸿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( 2 )  
周 德 心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  
李 贤 斌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 
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kt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13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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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 助 讨 论 有 关 议 程 项 目 的 政 府 部 门 及 机 构 代 表  
 
议 程 项 目 I I－ 无 牌 工 匠 小 贩 发 牌 事 宜  

 
苏 志 强 先 生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观 塘 区 卫 生 总 督 察 2  
陈 志 伟 先 生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观 塘 区 高 级 卫 生 督 察 (小 贩 )  
  
议 程 项 目 I I I－ 「 四 电 一 脑 」 废 电 器 电 子 产 品 生 产 者 责 任 计 划  

 
赖 国 伟 先 生  环 境 保 护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废 物 管 理 政 策 ) 6  

 
秘 书  

 
幸 颖 沁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  

 
 
缺席者：  
 

委 员  
 
陈 耀 雄 先 生  颜 汶 羽 先 生  
张 琪 腾 先 生 (主 席 )  
何 启 明 先 生  
徐 海 山 先 生  

柯 创 盛 先 生 ,  M H  
潘 任 惠 珍 女 士 ,  BBS ,  M H  

 
增 选 委 员  

 
李 亦 晋 先 生   

 
 
开会辞  
 
 由 于 主 席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根 据《 观 塘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6  ( 2 )条 的

规 定 ，副 主 席 须 代 为 主 持 会 议 。副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

出 席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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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意 见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 I .  无牌工匠小贩发牌事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 6 / 2 0 1 9 号）  
 
3 .  副 主 席 欢 迎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下 称 「 食 环 署 」 )观 塘 区 卫 生 总 督 察 2
苏 志 强 先 生 及 食 环 署 观 塘 区 高 级 卫 生 督 察 (小 贩 )陈 志 伟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4 .  食 环 署 观 塘 区 卫 生 总 督 察 2 苏 志 强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5 .  一 名 委 员 表 示 ， 由 于 发 牌 事 宜 已 讨 论 多 时 ， 希 望 署 方 尽 快 安 排 发 牌

给 有 关 工 匠 。  
 
6 .  副 主 席 总 结 ， 指 委 员 会 同 意 署 方 向 两 名 补 鞋 匠 (工 匠 一 及 工 匠 二 )发
出 分 别 位 于 观 塘 伟 业 街 及 常 悦 道 交 界 近 行 人 天 桥 梯 级 前 行 人 路 及 观 塘 康

宁 道 2 4 号 侧 巷 的 固 定 摊 位 (工 匠 )小 贩 牌 照 。  
 
7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I I .  「四电一脑」废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计划 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 7 / 2 0 1 9 号）  
 
8 .  副 主 席 欢 迎 环 境 保 护 署 (下 称 「 环 保 署 」 )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废 物 管

理 政 策 ) 6 赖 国 伟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9 .  环 保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废 物 管 理 政 策 ) 6 赖 国 伟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1 0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 0 . 1  
 
 
 
 
 

委 员 反 映 ，指 有 市 民 对 于 是 次 计 划 回 收 旧 电 器 的 安 排 表 示 不

满 。由 于 现 时 署 方 安 排 于 市 民 购 买 新 电 器 三 日 后 才 回 收 旧 电

器 ， 以 致 大 量 旧 电 器 需 暂 存 于 楼 梯 间 及 大 厦 外 街 道 等 待 回

收 。委 员 建 议 署 方 于 区 内 聘 请 人 员 协 助 运 送 旧 电 器 至 邻 近 回

收 点 ， 以 解 决 旧 电 器 存 放 问 题 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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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2  
 
 
1 0 . 3  
 
 
1 0 . 4  
 
 
 
1 0 . 5  

委 员 表 示 现 行 回 收 计 划 对 市 民 而 言 仍 欠 缺 诱 因 ，建 议 署 方 考

虑 推 行 回 收 奖 励 计 划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参 与 回 收 ；  
 
委 员 查 询 署 方 会 否 于 回 收 后 维 修 旧 电 器 ，再 转 赠 予 有 需 要 人

士 ；  
 
委 员 建 议 署 方 参 考 现 行 旧 衣 回 收 计 划 ，并 与 房 屋 署 协 调 ，在

公 共 屋 邨 设 立 便 利 回 收 站 ， 以 鼓 励 居 民 参 与 回 收 行 动 ； 及  
 
委 员 建 议 大 型 屋 苑 可 设 立 临 时 回 收 点 放 置 旧 电 器 ，于 有 需 要

时 通 知 署 方 进 行 回 收 ； 至 于 单 幢 屋 苑 则 可 设 立 区 域 性 回 收

点 ， 以 解 决 旧 电 器 的 存 放 问 题 。  
 

1 1 .  环 保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废 物 管 理 政 策 ) 6 赖 国 伟 先 生 重 点 响 应 如

下 ：  
 

1 1 . 1  
 
 
 
 

1 1 . 2  
 
 
 

1 1 . 3  
 
 
 
1 1 . 4  
 
 
 
 
1 1 . 5  

有 关 旧 电 器 回 收 安 排 ，署 方 一 直 鼓 励 电 器 销 售 商 与 政 府 的 废

电 器 电 子 产 品 处 理 及 回 收 设 施 ( W E E E PA R K )营 办 商 作 出 协

调 ，尽 量 安 排 于 运 送 新 电 器 当 天 上 门 收 集 旧 电 器 ，避 免 旧 电

器 的 存 放 问 题 ；  
 
现 时 ，区 内 大 部 分 屋 苑 均 有 设 置 回 收 箱 及 安 排 旧 电 器 回 收 活

动 ，收 集 居 民 的 回 收 物 及 旧 电 器 ，一 些 屋 苑 亦 有 推 行 回 收 奖

励 计 划 ， 以 鼓 励 居 民 参 与 回 收 ；  
 

W E E E PA R K 设 有 复 修 工 场 ， 营 办 商 会 把 部 分 收 集 到 而 外 表

及 运 作 正 常 的 旧 电 器 进 行 复 修 ，继 而 转 赠 予 有 需 要 人 士 ，在

首 营 运 年 已 转 赠 1 , 0 0 0 件 「 再 生 电 器 」；  
 
现 时 ， 除 政 府 W E E E PA R K 营 办 商 以 外 ， 署 方 「 绿 在 观 塘 」

的 营 办 商 亦 会 联 同 房 委 会 辖 下 的 公 共 屋 苑 及 私 人 屋 苑 推 行

旧 电 器 回 收 计 划 ，「 绿 在 观 塘 」 营 办 商 会 定 期 到 指 定 屋 苑 及

收 集 站 进 行 回 收 ； 及  
 
若 市 民 未 有 购 买 新 的 「 四 电 一 脑 」， 亦 可 预 约 政 府

W E E E PA R K 营 办 商 的 免 费 上 门 收 集 服 务 。 营 办 商 约 一 星 期

便 可 上 门 回 收 旧 件 ， 此 外 ，「 绿 在 观 塘 」 或 其 他 小 区 收 集 点

亦 有 旧 电 器 收 集 服 务 。  
 



5 

 

1 2 .  一 名 委 员 建 议 署 方 与 电 器 销 售 商 协 调 ， 安 排 运 送 新 电 器 当 天 收 集 旧

电 器 。  
  
1 3 .  副 主 席 总 结 ， 指 大 部 分 委 员 对 是 次 计 划 表 示 支 持 ， 期 望 署 方 与 电 器

销 售 商 及 政 府 营 办 商 做 好 协 调 工 作 ， 改 善 旧 电 器 回 收 的 安 排 。  
 
1 4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V .  2 0 1 9 / 2 0 年度小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计划拨款申请建议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 8 / 2 0 1 9 号）  
 
1 5 .  副 主 席 表 示 ，议 程 IV 及 议 程 V 将 讨 论「 2 0 1 9 / 2 0 年 度 小 区 参 与 环 境

保 护 活 动 计 划 」 及 「 2 0 1 9 / 2 0 年 度 观 塘 区 防 火 活 动 」 拨 款 申 请 事 宜 ， 并 提

醒 委 员 须 在 议 程 开 始 前 就 与 各 团 体 的 联 系 或 现 任 职 位 作 出 利 益 申 报 。委 员

就 与 各 团 体 的 联 系 或 现 任 职 位 所 作 的 利 益 申 报 及 副 主 席 的 裁 决 载 列 于 附

件 。  
 
1 6 . 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1 7 .  委 员 通 过 拨 款 9 4 , 1 2 7 元 ， 以 推 行 上 述 活 动 。  
 
 
V .  2 0 1 9 / 2 0 年度观塘区防火活动拨款申请建议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 9 / 2 0 1 9 号）  
 
1 8 . 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1 9 .  委 员 通 过 拨 款 5 9 , 2 1 8 元 ， 以 推 行 上 述 活 动 。  
 
 
V I .  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2 0 1 9 / 2 0 年度财政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0 / 2 0 1 9 号）  
 
2 0 . 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2 1 .  委 员 通 过 文 件 。  

 
V I I .  其他事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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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2 . 1  
 
 
 
 

2 2 . 2  
 
 
2 2 . 3  
 
 

委 员 表 示 ，有 市 民 反 映 坪 石 区 杂 物 堆 积 问 题 严 重 ，加 上 食 环

署 安 排 夹 车 清 理 杂 物 的 次 数 不 足 ， 以 致 杂 物 阻 塞 车 辆 出 入 。

委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与 房 屋 署 合 作 ，利 用 拖 斗 车 清 理 杂 物 ，并 提

高 清 理 的 频 率 ；  
 
委 员 反 映 ，指 近 日 秀 茂 坪 秀 明 道 路 面 垃 圾 较 多 ，尤 其 在 是 垃

圾 筒 旁 ， 建 议 食 环 署 加 强 清 洁 工 作 ； 及  
 
委 员 反 映 ，指 油 塘 工 业 区 崇 信 街 及 茶 果 岭 道 一 带 混 凝 土 车 溢

出 混 凝 土 及 沙 石 的 情 况 严 重 ， 建 议 食 环 署 及 环 保 署 加 强 执

法 。  
 
2 3 .  食 环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梁 溢 景 先 生 重 点 响 应 如 下 ：  
 

2 3 . 1  
 
 
 
 
 

2 3 . 2  
 
 
2 3 . 3  
 
 

有 关 坪 石 邨 杂 物 堆 积 的 问 题 ，署 方 一 向 定 期 与 各 屋 邨 办 事 处

保 持 紧 密 沟 通 ，以 了 解 废 物 收 集 的 需 要 及 情 况 。根 据 现 行 机

制 ，若 废 物 收 集 站 杂 物 爆 满 ，屋 邨 办 事 处 可 主 动 联 络 本 区 洁

净 组 ，提 出 增 加 到 站 收 集 废 物 的 要 求 ，署 方 会 视 乎 实 际 情 况

及 资 源 ， 尽 量 配 合 ；  
 
有 关 秀 茂 坪 秀 明 道 路 面 的 街 道 清 洁 问 题 ，署 方 会 要 求 外 判 承

办 商 加 强 清 理 街 道 垃 圾 ， 包 括 垃 圾 桶 旁 的 地 方 ； 及  
 
有 关 油 塘 工 业 区 混 凝 土 车 的 沙 石 问 题 ，署 方 现 时 采 用 机 械 扫

沙 车 在 指 定 路 线 上 清 理 路 面 沙 石 。同 时 ，若 发 现 有 混 凝 土 车

溢 出 混 凝 土 及 沙 石 的 情 况 ， 署 方 会 对 有 关 人 士 严 正 执 法 。  
 

2 4 .  一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4 . 1  
 
 

2 4 . 2  
 

委 员 表 示 ， 有 市 民 查 询 在 灯 柱 及 街 道 张 贴 宣 传 单 张 会 否 受 法

律 规 管 ， 并 查 询 相 关 的 惩 罚 机 制 (如 适 用 )； 及  
 
委 员 查 询 食 环 署 清 理 宣 传 单 张 的 机 制 ，包 括 清 理 的 单 张 类 别 、

时 间 表 及 程 序 。  
 
2 5 .  食 环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梁 溢 景 先 生 重 点 响 应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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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1  
 
 

2 5 . 2  
 
 
2 5 . 3  

现 时 ， 署 方 根 据 香 港 法 例 第 1 3 2 章 第 1 0 4 条 ， 对 在 公 众 地 方

张 贴 带 有 商 业 性 质 的 宣 传 单 张 或 标 贴 进 行 规 管 ；  
 
同 时 ， 署 方 会 委 派 人 员 巡 视 ， 如 发 现 任 何 违 规 商 业 宣 传 单 张

或 标 贴 ， 将 对 有 关 人 士 作 出 检 控 ； 及  
 
署 方 亦 会 指 示 外 判 承 办 商 加 强 清 理 违 规 商 业 宣 传 单 张 或 标

贴 ， 尤 其 是 在 区 内 有 关 黑 点 。  
 
2 6 .  一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6 . 1  
 
 

2 6 . 2  
 

委 员 查 询 ， 就 张 贴 非 商 业 性 质 的 宣 传 单 张 ， 署 方 会 否 有 任 何

罚 款 机 制 ； 及  
 
委 员 查 询 ， 若 承 办 商 未 有 清 理 违 规 的 宣 传 单 张 ， 署 方 会 如 何

作 出 监 管 。  
 
2 7 .  食 环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梁 溢 景 先 生 重 点 响 应 如 下 ：  
 

2 7 . 1  
 
 

2 7 . 2  
 

针 对 非 商 业 性 质 宣 传 单 张 ， 署 方 与 地 政 总 署 会 进 行 联 合 清 理

行 动 ， 并 会 向 违 规 者 追 讨 有 关 清 理 费 用 ； 及  
 
若 发 现 外 判 承 办 商 员 工 未 有 根 据 合 约 履 行 职 务 及 执 行 工 作 ，

署 方 会 根 据 相 关 合 约 条 款 ， 向 外 判 承 办 商 发 出 失 责 通 知 书 。  
 
2 8 .  一 名 委 员 查 询 ， 针 对 非 商 业 性 质 单 张 ， 食 环 署 会 否 执 法 及 清 理 有 关

单 张 。  
 
2 9 .  食 环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梁 溢 景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所 有 涉 及 非 商 业 性

质 宣 传 单 张 ， 署 方 与 地 政 总 署 会 采 取 联 合 清 理 行 动 ， 解 决 问 题 。  
 

3 0 .  一 名 委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与 房 屋 署 增 加 人 手 ， 加 强 清 理 屋 邨 杂 物 。  
 
3 1 .  副 主 席 总 结 ， 指 期 望 署 方 向 外 判 承 办 商 提 供 清 晰 指 引 ， 尽 力 配 合 屋

邨 需 要 ， 加 强 屋 邨 清 洁 。  
 
V I I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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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2 . 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 0 1 9 年 9 月 1 2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 
3 3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3 0 分 结 束 。  
 
 
本会议记录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 
2 0 1 9 年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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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 
 

环 境 及 卫 生 委 员 会  
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 

 
委 员 利 益 申 报 及 副 主 席 的 裁 决  

 
利 益 申 报  
 
委 员 于 各 议 项 所 作 的 利 益 申 报 及 主 席 就 所 有 申 报 个 案 的 利 益 申 报 级 别 的

裁 决 如 下 ：  
 
 
I V .  2 0 1 9 / 2 0 年度小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计划拨款申请建议  
 

E PD 0 0 4    牛头角街坊福利会有限公司  
 

  委 员  职 位  
利 益 申 报  

级 别  

张 姚 彬 委 员  副 事 长  第 二 级  

洪 锦 铉 委 员  顾 问  第 一 级  

谭 肇 卓 委 员  顾 问  第 一 级  
 
 
副 主 席 按《 财 务 及 行 政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1 5 / 2 0 1 7 号 》处 理 利 益 申 报 的 三 级 制

安 排 作 出 裁 决 ， 裁 定 所 申 报 利 益 属 第 一 级 别 的 委 员 仍 可 参 与 有 关 的 讨 论 、

决 议 及 投 票 ；属 第 二 级 别 的 委 员 则 须 在 有 关 讨 论 中 保 持 缄 默 ，而 且 不 可 参

与 该 项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。  


